
在 酒 吧 ／ 酒 館 佩 戴 着 口 罩 以 飲 管 享 用 飲 品  

      經 營 者 和 顧 客 須 知        

 
 政 府 接 獲 公 眾 查 詢 如 何 界 定 在 酒 吧 酒 ／ 館 佩 戴 着 口 罩 以 飲 管 享 用 飲 品

的 正 確 方 法。我 們 取 得 香 港 大 學 的 袁 國 勇 教 授 及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的 專 業 意 見，並

載 列 注 意 事 項 如 下 ， 以 供 經 營 者 和 顧 客 作 為 一 般 參 考 之 用 。  

 
2 .  所 有 人 士 必 須 遵 守 《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(規 定 及 指 示 ) (業 務 及 處 所 )規 例 》

(第 599F 章 )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根 據 該 規 例 發 出 的 最 新 指 示 、 《 預 防 及 控 制

疾 病 (禁 止 羣 組 聚 集 )規 例 》(第 599G 章 )，以 及《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(佩 戴 口 罩 )規

例 》 (第 599I 章 )。  

 
3 .  酒 吧 經 營 者 和 顧 客 宜 參 考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發 出 的  “正 確 使 用 口 罩  護 己

護 人 ”單 張 (https:/ /www.chp.gov.hk/fi les/her/use_mask_properly_pamphlet .pdf)。

若 佩 戴 得 宜，口 罩 能 有 助 預 防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的 傳 播，請 避 免 接 觸 口 罩 外 層，

因 為 口 罩 外 層 可 能 沾 有 病 毒 、 細 菌 和 污 垢 。  

 
4 .  如 在 酒 吧 ／ 酒 館 佩 戴 口 罩 的 以 飲 管 享 用 飲 品 ， 時 刻 切 勿 醉 酒 ， 須 確 保

口 罩 恰 到 好 處 地 緊 貼 面 部 並 覆 蓋 鼻 、 口 及 下 巴 ， 並 應 注 意 下 列 各 點 ：  

 
(a)  在 進 入 處 所 前 戴 上 新 (乾 淨 )的 口 罩 ；  

(b)  選 用 柔 軟 而 富 彈 性 的 飲 管 ；  

(c)  任 何 時 間 都 不 得 讓 飲 管 接 觸 到 口 罩 外 層 ；  

(d)  插 入 飲 管 以 便 在 口 罩 內 享 用 飲 品 前，須 嚴 格 潔 手 (如 使 用 酒 精 搓 手

液 )；  

(e)  在 口 罩 的 下 方 把 飲 管 插 入 下 巴 與 口 罩 內 層 之 間 ；  

( f )  使 用 飲 管 享 用 飲 品 時 切 忌 過 於 急 促 ；  

(g)  若 有 需 要 用 手 觸 摸 或 更 換 口 罩，前 及 後 均 須 嚴 格 潔 手 (如 使 用 酒 精

搓 手 液 )；  

(h)  携 帶 備 用 口 罩，以 備 使 用 中 的 口 罩 變 得 不 適 合 繼 續 使 用 時 (口 罩 已

破 損 、 金 屬 條 已 變 形 或 口 罩 內 層 已 污 染 )可 供 替 換 ； 以 及  

( i )  離 開 處 所 時 換 上 新 的 口 罩 (使 用 過 的 口 罩 在 享 用 飲 品 時 可 能 已 被

沾 濕 )。  

 


